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6/2027 年度小一候補生申請表 
 

A.學生資料(請用正楷填寫) 

學生姓名 

(須與身份證明

文件相同) 

中文  性別: 男/女 

學生相片 

請貼於此 

英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址 

(請用中文填寫) 

 

 

 

B.曾就讀學校和選校資料 

申請人就讀幼稚園  

獲派/已報讀小學校名  

小一派位證編號/小一入學申請編號  

 

家長在本年度小一派位階段曾否選擇本校作為其中一個志願？(在適當的內加) 

自行分配學位* 有  沒有 

統一派位* 
(甲部)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乙部)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不適用(住址非 12 校網) 

*必須附上相關申請表的家長存根影印本以茲證明 
 

C.家長/監護人聯絡資料 

 父親 母親 監護人(如非父母親，請填寫此欄) 

姓名   
 (與學生關係：________) 

聯絡電話    

職業    

家長電郵 
 

 

D.曾在或現就讀本校之親屬資料(如適用) : 

姓名 現就讀/畢業班別 與學生關係 畢業年份(如適用) 

    

 
 

＊ 本人明白及同意背頁之聲明及注意事項，同意申請 貴校招收小一候補生的程序及需要遞交

文件，在此決定為上述學生(申請人)申請入讀 貴校 2026-2027 學年。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      / 2026            

家長須於指定日期親身交回表格，請詳細閱讀背頁之聲明、注意事項及申請須知。 
 

 

 

學生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欄由校方填寫 
表格編號: 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 (   )/(   )/2026 
經手人:(            ) 
＊經手人已覆信 / 未覆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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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 本人聲明 1. 本人為上述學生的家長／監護人； 

         2. 本人明白此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是用作辦理申請候補生之用。本人亦明白 

            有關查閱及改正資料的權利； 

         3. 本人已詳細閱讀申請告示和整份申請表格(包括後頁的須知)，在此聲明所 

            填報和呈交的資料全屬正確無訛，倘若有虛報資料，則本申請作廢； 

         4. 本人現隨申請表提交各有關證明文件之副本以供參考。 

 

 

注意：(1) 申請書表格填妥後交回學校，並請附上出生證明文件、成績表副本及居港證明

文件等相關資料。 

 (2) 教育局會用本表格所載的個人資料，作以下其中一種或多種用途：(a) 辦理申請

入學事宜； (b) 提供教育服務； (c) 進行研究及編製統計資料，以便規劃教育

服務； (d) 處理有關教育專業人員發展的事宜； (e) 執行《教育條例》及《教

育規例》(第 279 章)  

(3) 申請人必須在本表格上填寫個人資料。申請人如不提供這些資料，申請的處理

工作及結果或會受影響。 

(4) 本表格所蒐集的個人資料，或會向獲授權處理有關資料的學校／組別／部門／

機構披露，作上文所述用途。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和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

權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料。要求查閱 的權利，包括要求提供本表格所載

個人資料的副本。如欲查詢有關本表格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包括要查閱及改正

資料事宜，請提交本校校長。 

(6) 交來的個人文件夾或資料只作招生用途，不獲發還，本校並於 2026 年 10 月底把

所有資料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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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6/2027度小一候補生申請須知 
 

1. 遞交申請日期: 2026年6月5日(星期五)、6月6日(星期六) 及 6月8日(星期一) 

逾期遞交(即6月8日下午5時以後)之申請表恕不受理 

2. 交表時間及地點： 

日期 時間 地點 

2026年6月5日(星期五) 下午1:30至下午5:00 
禮堂 

(由嘉寧徑大閘門進校) 

2026年6月6日(星期六) 上午9:00至下午1:00 
禮堂 

(由嘉寧徑大閘門進校) 

2026年6月8日(星期一) 上午9:00至下午5:00 校務處(由東院道正門進校) 

＊家長須親臨本校(地址:銅鑼灣東院道3號)遞交表格，不接受郵寄、傳真及電郵表格。 
 

3. 所需文件*(需出示相關文件的正本以作核實):  

(1) 小一候補生申請表格; 

(2) 申請人(即學生)的出生證明書影印本，如申請人並非在香港出生，請一併交回香港的

居留證明書影印本;(如申請人在香港的居留權並未確立，將不能在本校就讀) 
(3) 最近一次幼稚園高班成績表影印本; 

(4) 2026 年度自行分配學位選校表格影印本 或 統一派位選校表格影印本(如適用) 

(5) 出示2026 年度統一派位證副本(供核對資料用) 
(6) 其他參考資料(例如：其他學習經歷、獎狀等，最多為2張A4雙面版﹚(此為非必需的

文件)  
*註：文件或資料不齊全，恕不處理。 

4. 填報申請人資料: 

(1) 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用以辦理申請學位事宜。 

(2) 教育局會用本表格所載的個人資料，作以下其中一種或多種用途：(i)辦理申請入學事

宜；(ii)提供教育服務；(iii)進行研究及編製統計資料，以便規劃教育服務；(iv)處

理有關教育專業人員發展的事宜；(v)執行《教育條例》及《教育規例》(第 279 章)。 

(3) 家長／監護人必須在本表格上填寫個人資料。如提供的資料不足，本校可能無法處理有

關申請。 

(4) 本表格所蒐集的個人資料，或會向獲授權處理有關資料的學校人員／組別／部門／機構

披露，作上文所述用途。 

(5)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18 和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

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料。 要求查閱的權利，包括要求提供本表格所載個人資料

的副本。如欲查詢有關本表格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包括要查閱及改正資料事宜，請提交

本校校長。 

(6) 所有呈交本校的文件，不論取錄與否，一概不獲退回。如閣下之申請未被接納，本校於

2026 年 10 月底會把有關表格及呈交之所有文件予以銷毀而不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5. 面試評審準則: 

曾在自行分配學位或統一派位階段 (首  3 個志願 )選取本校的申請者，將獲優
先面試的機會。面試的評審準則主要為面試者的態度、語言表達及解難等能力。
本校將就面試者的表現，作為是否安排第二輪面試的準則。本校會考慮多種因
素，作為取錄與否的依據。  

6. 查詢有關申請事宜: 

如欲查詢有關本表格 /紀錄收集的個人資料，請聯絡李秀芬主任或馮盛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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